
1 
 

证券代码：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2023-003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绍兴银行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公司持有绍兴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银行”）5,883.5766 万股股份，

持股比例 1.66298%，以 2022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价 3.264

元/股的价格协议转让给绍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

投集团”）4,245.6 万股（持股比例 1.2%）和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旅集团”）1,637.9766 万股（持股比例 0.463%），

合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9,204 万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

绍兴银行股权。 

公司实控人为绍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股股

东为绍兴震元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集团”）。文旅

集团持有健康集团 45.28%股权，为健康集团第一大股东；交投集团

持有文旅集团 80.68%，为文旅集团第一大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文旅集团、交投集团为公司关联法

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绍兴银行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吴海明、何溢强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了事前认

可并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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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一）绍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绍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71548757XU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1999 年 7 月 5 日   法定代表人：张永春 

营业期限：1999 年 7 月 5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受国资委委托，从事国有资产的投资、经

营、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停车场服务；工程管理服

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砼结构构件

销售；建筑砌块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物联网应用服务；广告设计、

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咨询策划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公路管理与养护；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

设工程设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监

理；公路工程监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建设工程勘察；工程造价咨

询业务；城市公共交通；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

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凤林西路 135号 16-19楼（住所申报） 

绍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交投集团 90%股权，

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交投集团 10%股权。 

202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为 14,101,831.56 万元，负债为 8,313,543.91 万元，所有者权

益为 5,788,287.65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738,854.40 万元，

净利润为 78,511.60 万元。 

经查询，上述交易对手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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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71252868XB 

注册资本：叁亿叁仟肆佰肆拾伍万元整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9 年 3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缪智勇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鲁迅中路 358 号 1-3 号楼 

经营范围：经营旅游景区业；旅游节庆及会展服务、体育旅游项

目开发、文化旅游产业的策划、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授权范围

内国有资本的经营；旅客运输（小型客船运输）；旅游商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建设；旅游信息咨询服务；房

屋租赁、汽车和船只出租服务；文化艺术品销售；文化艺术咨询服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乌篷船民俗保护展览展示；戏曲表演服务；乌篷船

制造、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生产、制造的限分支机构另设生

产场所进行生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交投集团持有文旅集团 80.68%股权，绍兴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持有文旅集团 19.32%股权。 

202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为 2,131,772.41 万元，负债为 1,121,111.89 万元，所有者权益

为 1,010,660.52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465,419.56 万元，

净利润为 20,677.52 万元。 

经查询，上述交易对手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04204888W 

注册资本：叁拾伍亿叁仟柒佰玖拾柒万零玖佰元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1998 年 6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金建康 

营业期限：1998 年 6 月 22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基金



4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中兴南路 1 号 

截至 2023 年 2 月末，绍兴银行主要股东持股信息如下： 

序

号 
股东单位名称 

股份数   

（万股） 

股权占

比（%） 

1 绍兴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70,540.6567 19.94 

2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28,800 8.14 

中建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816.8 3.91 

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 3,463.2 0.98 

3 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8,279.3925 10.82 

4 
绍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8,279.3925 10.82 

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714 0.2 

5 正大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385.6 4.07 

6 浙江中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385.6 4.07 

7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385.6 4.07 

8 
绍兴市柯桥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 
13,497.3605 3.81 

9 
绍兴市上虞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

公司 
13,497.3605 3.81 

10 绍兴市产业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7,196.7854 2.03 

合计 271,241.7481 76.67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6 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 20,589,864.76 21,405,936.80 

负债 19,313,732.19 20,125,328.49 

所有者权益 1,276,132.57 1,280,608.31 

 2022 年 1-6月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210,919.14 397,802.72 

营业支出 80,606.32 228,180.88 

营业利润 130,312.82 169,6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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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129,408.53 168,671.68 

净利润 117,737.24 141,496.63 

本次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同时其他股东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以 2022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浙江中兴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公司持有的绍兴银行 5883.5766 万股股权（持股比例

1.66298%）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浙中兴评

[2023]0075号）。评估结论如下：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评估准则，本着独

立、科学、客观的原则，履行了资产评估法定的和必要的程序，采用

参考市场法和收益法对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绍兴银行股份

股份有限公司 5883.5766 万股股权进行了评估。 

（一）收益法评估结论 

采用收益法对委估银行 5,883.5766 万股股权进行评估得出的评

估基准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委估银行股权的价值为 19,816.00 万元。 

（二）市场法评估结论 

采用市场法对委估银行 5,883.5766 万股股权进行评估得出的评

估基准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委估银行股权的价值为 19,204 万元。 

（三）评估结论的确定 

由于本次评估对象属于少数股权，本次收益法采用股利折现法，

对于未来的预期主要参考行业的发展情况进行预测，未能有效取得较

为详细预测资料，其未来收益预测可靠性相对较弱，而市场法是资本

市场对银行行业估值的最直接反应，虽然受到修正系数及股票市场波

动等因素的影响，但经过市场的检验，更具有参考性。故本次选用市

场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评估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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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

其持有的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883.5766 万股股权评估的市场价

值为人民币 19,204 万元，也即每股股权价值为 3.2640 元。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上述评估报告已经履行有权国资监管机构评

估备案程序。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在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升资

产运营效率，集中优势资源发展主营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

需要。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将增加日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项目建设等，有利于加快推进公司上虞产业化基地项目建设，

有利于公司优化业务布局，聚焦优势主业，有效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有助于公司经营质量的提升。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外，本公司

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文旅集团、交投集团及关联方未发生过关

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由资产评估机构评估，转让价格以评估值

作为定价依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转让完成后，将有助于公司盘活

存量资产，提高资产利用效率，优化资产结构，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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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对

上述关联交易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议，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转让

绍兴银行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 

2.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2023年第

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 2023 年第

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4.浙江中兴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浙

中兴评[2023]0075 号）。 

 

特此公告。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本次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同时其他股东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